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许树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美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秦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

，

０４０

，

６２１

，

０８２．５４ ４９６

，

３１０

，

７６６．９４ １０９．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８９０

，

５３０

，

６９６．９０ ３６４

，

２７９

，

０２４．４４ １４４．４６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０

，

４９８

，

５９２．０７ ５０

，

９２８

，

０２９．８４ ３８．４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３５１

，

１１４

，

０８６．２５ ２７４

，

２９４

，

７５０．２９ ２８．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０

，

０２２

，

７２４．０６ ６５

，

９３４

，

７７０．４１ ５１．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８７

，

６３６

，

５７９．６０ ６５

，

４３０

，

１４７．２５ ３３．９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４．２５ ２１．３１

减少

７．１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１．４２ １．３５ ５．１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１．４２ １．３５ ５．１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

１－９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８

，

９６５

，

０１４．４５ １０

，

９２９

，

９１４．４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３

，

０２８

，

９５６．４８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８

，

５４２．００ ７８

，

５４２．０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３５６

，

５３３．４７ －１

，

６５１

，

２６８．４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７

，

６８７

，

０２２．９８ １２

，

３８６

，

１４４．４６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１２

，

４６１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许树根

８４

，

０２５

，

０００ ５１．７１ ８３

，

８７５

，

０００

无 境内自然人

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６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１６．１７ ２６

，

２７５

，

０００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许志龙

６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３．７７ ６

，

１２５

，

０００

质押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

沈云雷

４

，

２２５

，

０００ ２．６０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丝路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３５

，

８０１ １．０７ ０

未知 未知

吴厚望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２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无 境内自然人

沈志康

８５１

，

５３６ ０．５２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６７７

，

８７５ ０．４２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信达澳

银转型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５０

，

１５０ ０．４０ ０

未知 未知

赵永芹

６１６

，

４３２ ０．３８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７３５

，

８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３５

，

８０１

沈志康

８５１

，

５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５１

，

５３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６７７

，

８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７７

，

８７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信达澳银转型创新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５０

，

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０

，

１５０

赵永芹

６１６

，

４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１６

，

４３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主题轮动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７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４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创新经济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６３

，

９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３

，

９２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２０

，

２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０

，

２８０

周晨

３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０

，

０００

林进里

３２５

，

７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５

，

７１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许树根和许志龙存在关联关系，许树根和许志龙分别参股德清中

鼎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

３００

，

６３１

，

３６７．５８ １１６

，

９４９

，

１０９．５２ １５７．０６％

主要系公司上市后募集资金到账以及销售商品

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存货

１２４

，

３８３

，

２１０．２３ ８８

，

５２２

，

３７１．２２ ４０．５１％

主要系公司加大了生产经营活动备货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３３

，

６３５

，

１７２．２０ ４

，

０６８

，

２６６．７９ ５６４２．８７％

主要系银行理财金额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适用

主要系子公司鼎力租赁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参股

浙江景智租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所致

固定资产

２１６

，

０２５

，

６６０．４０ ６０

，

９１０

，

６９５．１６ ２５４．６６％

主要系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完工转固所致

在建工程

５

，

１２８

，

２２４．２０ １０２

，

０４９

，

１６５．６３ －９４．９７％

主要系公司募投项目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无形资产

５０

，

８５７

，

７７７．３２ ３４

，

５１４

，

１４２．８２ ４７．３５％

主要系公司收购浙江盛大丰和汽车装备有限公

司土地使用权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５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８

，

９６９．２０ －３７．５１％

主要系公司设备预付款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公司归还了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１６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１５％

主要系公司采购材料应付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８５

，

４６８

，

６７６．２３ ５９

，

９３７

，

２００．７９ ４２．６０％

主要系公司采购材料增加相应应付货款增加

预收款项

３

，

２３８

，

５４６．５５ ４

，

６５１

，

６２８．８６ －３０．３８％

主要系公司发出商品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８

，

０３３

，

４０２．２１ ９６５

，

６７５．５３ ７３１．８９％

主要系公司厂房建设工程质保金未付所致

股本

１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３．３３％

主要系公司公开发行股份以及公积金转增股份

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

３８８

，

８６４

，

６７５．０５ ６２

，

７４０

，

３８９．２２ ５１９．８０％

主要系募集资金溢价部分增加所致

未分配利润

３０７

，

５４３

，

７６１．１８ ２２２

，

３０９

，

０２４．６２ ３８．３４％

主要系公司销售产品产生净利润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８９０

，

５３０

，

６９６．９０ ３６４

，

２７９

，

０２４．４４ １４４．４６％

主要系公司上市后募集资金增加及净利润增长

所致

所有者权益

８９６

，

５６１

，

５２０．２１ ３６４

，

２７９

，

０２４．４４ １４６．１２％

主要系公司上市后募集资金增加及净利润增长

所致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１

，

０４０

，

６２１

，

０８２．５４

４９６

，

３１０

，

７６６．９４ １０９．６７％

主要系公司上市后募集资金增加及净利润增长

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２０６

，

８６７

，

２００．６９ １５４

，

７１２

，

８８２．４８ ３３．７１％

主要系公司销售增加相应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２９

，

３０６

，

６４５．５０ ２２

，

０５７

，

０５７．６１ ３２．８７％

主要系技术研发费、员工工资、差旅费、宣传费

等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５

，

２２３

，

２０６．３５ －４４４

，

１７３．５５ １０７５．９４％

主要系公司资金利息收入及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９３

，

７５５．４８ ９７９

，

９４６．３８ －８０．２３％

主要系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４

，

４１４

，

４２４．６５ ６８

，

４１０．９６ ６３５２．８０％

主要系资金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１０３

，

９２２

，

８２４．６３ ７６

，

８４３

，

９１２．５５ ３５．２４％

主要系销售产品产生的利润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１４

，

０３７

，

４１２．９３ １

，

０９３

，

６７４．３１ １１８３．５１％

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１１７

，

９６０

，

２３７．５６ ７７

，

４３７

，

５８６．８６ ５２．３３％

主要系销售产品产生的利润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１７

，

９０６

，

６９０．１９ １１

，

５０２

，

８１６．４５ ５５．６７％

主要系营业利润增加相应税费增加所致

净利润

１００

，

０５３

，

５４７．３７ ６５

，

９３４

，

７７０．４１ ５１．７５％

主要系销售产品产生的利润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１００

，

０２２

，

７２４．０６ ６５

，

９３４

，

７７０．４１ ５１．７０％

主要系销售产品产生的利润增加所致

综合收益总额

１００

，

０５３

，

５４７．３７ ６５

，

９３４

，

７７０．４１ ５１．７５％

主要系销售产品产生的利润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００

，

０２２

，

７２４．０６ ６５

，

９３４

，

７７０．４１ ５１．７０％

主要系销售产品产生的利润增加所致

三、合并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７０

，

４９８

，

５９２．０７ ５０

，

９２８

，

０２９．８４ ３８．４３％

主要系销售产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２９９

，

３７７

，

８８９．３８ －６１

，

０２１

，

７３１．５１ ３９０．６１％

主要系公司加快了募集资金项目资金的支付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４１０

，

７６０

，

７４３．５６ －３４

，

９２６

，

１７３．７８

－

１２７６．０８％

主要系公司上市收到的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该利润分

配报告期内已实施完毕

,

具体详见

2015

年

8

月

27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47)

。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

诺

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

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其

他

浙

江

鼎

力

机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若本公司在上市后

３

年内股价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时，公司将结合公司当时的股权分布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实施股权回购

计划以稳定股价，但回购计划须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须履行相关法律法规

所规定的相关程序并取得相关批准后方可实施。公司将于回购义务触发之日起

２５

个

交易日内制定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并公告，在回购义务触发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１０％

，在回购计划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高于上一年度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将停止实施回购计划，若在回购义务触发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再

次触发回购义务时，则继续实施上述回购计划。股份回购计划制定需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并确保不会因上述回购行为导致公司社会公众股占比不符合上市条件。

若发生除权、除息行为，上述每股净资产亦将作相应调整。

承诺时

间：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期

限：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是 是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其

他

浙

江

鼎

力

机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承诺时

间：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期

限：长

期

是 是

如果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导致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本公司将在该

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机关认定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

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赔偿投资者损失的具体方案（该方案还需报股东大会同意，

须履行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相关程序并取得相关批准后方可实施）。若该有权机关

认定在投资者缴纳股票申购款后且股票尚未上市流通前，对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的全部新股，本公司将按照投资者所缴纳股票申购款加算该期间内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对已缴纳股票申购款的投资者进行退款；若该有权机关认定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上市流通后，本公司将回购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回购价格不低

于本公司股票发行价加算股票发行后至回购时期间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如本公司上

市后发生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如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在该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

等有权机关认定后，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许

树

根

１

、承诺人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单独或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合伙企业或组织，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浙

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

承诺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期

限：在

持有浙

江鼎力

机械股

份有限

公司

５％

以上股

权期间

持续有

效

是 是

２

、在今后的业务中，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与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业务产生同业竞争，即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承诺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全资、控股公司及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

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的从事与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

３

、如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认定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现有业

务或将来产生的业务与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存在同业竞争，

则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在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出异议

后及时转让或终止该业务。

４

、在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认定是否与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承诺人承诺，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有关

的董事、股东代表将按公司章程规定回避，不参与表决。

５

、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利用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地位谋求不当利益，不损害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６

、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构成对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如有违反并给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造成损

失，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其

他

许

树

根

若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被社会保障部门或其他有权机关要求补缴

以前年度的社会保险费，或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未足额缴纳以

前年度的社会保险费而需缴纳滞纳金或遭受其他处罚，本人愿意代浙江鼎力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补缴该等社会保险费、缴纳滞纳金或承担处罚责任，且不向浙

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追偿。

承诺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期

限：长

期

是 是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其

他

许

树

根

若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被社会保障部门或其他有权机关要求补缴

以前年度的住房公积金，或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未足额缴纳以

前年度的住房公积金而需缴纳滞纳金或遭受其他处罚，本人愿意代浙江鼎力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补缴该等住房公积金、缴纳滞纳金或承担处罚责任，且不向浙

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追偿。

承诺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期

限：长

期

是 是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许

树

根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不存在占用浙江鼎

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资金的情况；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及其他经

济组织自承诺函出具之日将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浙江鼎

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资金，且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

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避免本人、本人控制的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与浙江鼎力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发生除正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往来。

承诺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期

限：长

期

是 是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其

他

许

树

根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３６

个月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

份除外），在该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按照以下方式实施：

承诺时

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期

限：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是 是

１

、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进行。

２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发行人期间有派息、送

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情况的，则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３

、减持数量：在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结束后的第一年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所持有发

行人股份的

１０％

；在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结束后的第二年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所持

发行人股份的

１５％

。

４

、减持期限：本人（本公司）拟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

以公告。

５

、若本人（本公司）未在前述期限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该次减持所得收入归发行

人所有。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股

份

限

售

许

树

根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外，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人所持公司公开

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在上述锁定期期满后

２

年内减持，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前述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６

个月；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离职半年后的

１２

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得超过

５０％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本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

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承诺时

间：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期

限：长

期

是 是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其

他

许

树

根

若本公司在上市后

３

年内股价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时，本人将通过增持公司股票来稳定股价，在增持义务触发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

内，就增持的具体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拟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价格区间、时间等）书面

通知公司，并由公司收到计划书后

２

个交易日内进行公告；本人将以公司上一年度的

现金分红所得资金为限， 在增持义务触发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增持公司股份，增持价格不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在增持计划实施期

间，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高于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将停止

实施增持计划，若在增持义务触发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再次触发增持义务时，则继续实

施上述增持计划。本人的增持行为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确保不会因上述

增持行为导致公司社会公众股占比不符合上市条件。若发生除权、除息行为，上述每

股净资产亦将作相应调整。

承诺时

间：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期

限：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是 是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其

他

许

树

根

浙江鼎力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本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承诺时

间：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期

限：长

期

是 是

如果浙江鼎力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对判断浙江鼎力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且该等违

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机关认定，若该认定在投资者

缴纳股票申购款后且股票尚未上市流通前，对于本人首次公开发售的全部股份，本人

将按照投资者所缴纳股票申购款加算该期间内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对已缴纳股票申

购款的投资者进行退款；若该认定在本人首次公开发售的股票上市流通后，本人将回

购本人首次公开发售的全部股份，回购价格不低于本人股票发售价加算股票发行后

至回购时期间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如浙江鼎力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售

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如浙江鼎力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在该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

机关等有权机关认定后，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解

决

土

地

等

产

权

瑕

疵

许

树

根

公司未收到任何其专利知识产权侵权的诉讼通知书，亦未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复审委员会关于第三方就发行人上述专利知识产权提出异议受理通知书。公司拥有

的专利知识产权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如前述专利的取得被宣告无效或

有权机关认定侵权行为成立，本人承诺公司由此应支付的参与应诉费用及后续可能

产生的任何针对公司的专利侵权赔偿款项均由本人承担不可撤销的偿付责任。

承诺时

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期

限：长

期

是 是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德

清

中

鼎

股

权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１

、承诺人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单独或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合伙企业或组织，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浙

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

承诺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期

限：在

持有浙

江鼎力

机械股

份有限

公司

５％

以上股

权期间

持续有

效

是 是

２

、在今后的业务中，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与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业务产生同业竞争，即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承诺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全资、控股公司及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

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的从事与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

３

、如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认定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现有业

务或将来产生的业务与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存在同业竞争，

则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在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出异议

后及时转让或终止该业务。

４

、在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认定是否与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承诺人承诺，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有关

的董事、股东代表将按公司章程规定回避，不参与表决。

５

、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利用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地位谋求不当利益，不损害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６

、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构成对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如有违反并给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造成损

失，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德

清

中

鼎

股

权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不存在占用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资金的情况；本公司自承诺函出具之日将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

他方式占用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资金，且将严格遵守中国

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避免本公司、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及其他经

济组织与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生除正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往来；如浙江鼎

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因历史上存在的与本公司的资金往来行为而受

到处罚的，由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承诺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期

限：长

期

是 是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其

他

德

清

中

鼎

股

权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３６

个月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

份除外），在该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按照以下方式实施：

承诺时

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期

限：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是 是

１

、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进行。

２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发行人期间有派息、送

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情况的，则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３

、减持数量：在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结束后的第一年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所持有发

行人股份的

１０％

；在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结束后的第二年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所持

发行人股份的

１５％

。

４

、减持期限：本人（本公司）拟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

以公告。

５

、若本人（本公司）未在前述期限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该次减持所得收入归发行

人所有。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股

份

限

售

德

清

中

鼎

股

权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外，自浙江鼎力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所持有的浙江鼎力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浙江鼎力回购本公司所持有的浙江鼎力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承诺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期

限：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树根

日期 2015-10-22

证券代码:603338� � � �证券简称:浙江鼎力 公告编号:2015-053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以书面、邮件和电话

方式发出

,

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在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公司监

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董事长许树根先生主持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已实施完毕

,

因利润分配中涉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宜

,

公司注册资本相应由

6,500

万元变

更为

16,250

万元。现就注册资本变更及其他相关事宜

,

同意对《公司章程》作相应修改

,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54)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3338� � � �证券简称:浙江鼎力 公告编号:2015-054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已实施完毕

,

因利润分配中涉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宜

,

公司注册资本相应由

6,500

万元变

更为

16,250

万元。现就注册资本变更及其他相关事宜

,

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

具体如下

: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

１．０６

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５００

万元。公司股份总数

为

６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第

１．０６

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６２５０

万元。公司股份总数

为

１６２５０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第

３．０６

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５００

万股，公司的股份结构为：普

通股

６５００

万股，无其他种类股份。

第

３．０６

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６２５０

万股，公司的股份结构为：

普通股

１６２５０

万股，无其他种类股份。

除以上修改条款外

,

无其他条款修改。

同意公司按上述修改方案

,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陈嫣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亚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陈群芬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４

，

４５２

，

１０７

，

５１３．２０ ４

，

４５１

，

０８４

，

０５９．３２ ０．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１

，

６２３

，

１３４

，

５０４．７１ １

，

６０６

，

２１５

，

０２５．５８ １．０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２８１

，

２４９

，

３１８．８１ ２９４

，

９４２

，

０８２．８２ －４．６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９２６

，

９４６

，

４６６．６７ ７６０

，

７５１

，

０５５．７２ ２１．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５３

，

１７６

，

８５２．１３ ７０

，

３６４

，

４４７．５２ －２４．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５０

，

２３８

，

９８６．８２ ６８

，

８７２

，

３８５．８６ －２７．０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３．２９ ４．７２

减少

１．４３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７３ ０．０９７ －２４．７４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７３ ０．０９７ －２４．７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１－９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０２

，

０７１．７６ －１１７

，

５３１．２３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７

，

９２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１

，

８２０

，

５３７．２６ ３

，

４５５

，

１５２．６４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５１６

，

６０１．０６ －５０９

，

３２６．８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４１

，

７６５．０７ １１９

，

７８７．８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７

，

５８７．７１ －２８

，

１３７．１９

合计

１

，

３３６

，

０４１．８０ ２

，

９３７

，

８６５．３１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４３

，

６７１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３１４

，

１０４

，

３５７ ４３．３２ ０

质押

２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

成长焦点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９

，

０００

，

０９５ １．２４ ０

未知 未知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８

，

１８４

，

６１０ １．１３ ０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叶兰芳

６

，

７５４

，

０１２ ０．９３ ０

未知 未知

张春美

６

，

６８４

，

１１３ ０．９２ ０

未知 未知

范一栋

５

，

４９４

，

７００ ０．７６ ０

未知 未知

杨藕珍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０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汇添富价值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９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４

，

８２６

，

５００ ０．６７ ０

未知 未知

张国娟

４

，

３９７

，

７８６ ０．６１ ０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４

，

１０４

，

３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４

，

１０４

，

３５７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焦点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０００

，

０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０００

，

０９５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８

，

１８４

，

６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１８４

，

６１０

叶兰芳

６

，

７５４

，

０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７５４

，

０１２

张春美

６

，

６８４

，

１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６８４

，

１１３

范一栋

５

，

４９４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４９４

，

７００

杨藕珍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

富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８２６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８２６

，

５００

张国娟

４

，

３９７

，

７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３９７

，

７８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

１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一致行

动人。（

２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除卧龙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外）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３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资产负债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说明

应收账款

２５４

，

５２１

，

８４９．１４ ３８８

，

９０７

，

７９７．８３ －３４．５５％

主要系收回土地处置尾款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期摊销完毕

应付票据

４５２

，

６７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支付到期承兑汇票

应付账款

２１９

，

２４９

，

５７１．５２ ３６２

，

１６１

，

０１４．９４ －３９．４６％

支付工程款

预收款项

７３７

，

７４５

，

２５３．７２ ５０２

，

４１８

，

７８８．７６ ４６．８４％

本期预售房款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２

，

７０６

，

１６０．９３ ３９

，

１６０

，

４３３．３５ －９３．０９％

支付到期公司债利息

其他应付款

１９３

，

７４０

，

１３６．５１ ６６

，

６１６

，

３６１．７３ １９０．８３％

本期增加往来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２．９７％

本期归还到期借款

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说明

营业成本

６８２

，

８５２

，

３４２．７９ ５１３

，

７４１

，

３９４．２９ ３２．９２％

主要是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及产

品结构不同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８７

，

６９８

，

５２０．１１ ６３

，

６３２

，

２６９．７０ ３７．８２％

主要系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结

转税费增加

财务费用

－１

，

０２１

，

４６４．２０ －４５９

，

２５２．２３ －１２２．４２％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３

，

９３１

，

２７７．３４ ５

，

７６５

，

９６８．６６ １４１．６１％

本期商誉摊销比去年同期增加

投资收益

５

，

４９７

，

４６０．３３ １

，

４２３

，

０７６．９２ ２８６．３１％

收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分红比去

年增加

营业外收入

５４６

，

８０２．５９ ３

，

２４８

，

８７５．７９ －８３．１７％

主要是系上期注销公司

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０

，

４８１

，

２７０．１７ －８２

，

３６４

，

８２２．０１ １１２．７３％

主要系上期支付子公司少数股东

股权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３７３

，

００４

，

１２２．９０ ３７７

，

８４４

，

９２１．０４ －１９８．７２％

主要系本期借款比去年同期减

少，归还借款比去年同期增加

3.2 2015

年三季度房地产项目销售情况

单位

:

平方米

序

号

项目 位置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权

益

％

占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

积

未结转面积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结转面积

累计结转面

积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销售面积

累计销售面

积

１

天香华庭

浙江省

绍兴市

上虞区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３０

，

０６１．００ ４２４

，

２２５．００ ６８

，

２３４．４５ ２０

，

９８１．１４ ３５５

，

９９０．５５ １７

，

５１９．８４ ３５３

，

６２９．０８

２

绍兴卧龙

浙江省

绍兴市

１０４

，

８９７．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９

，

２１２．００ ３１０

，

３８５．０２ １９

，

１６２．７２ ３

，

１７７．５７ ２９１

，

２２２．３０ ３

，

０３３．７６ ２９１

，

２２２．３０

３

清远五洲

广东省

清远市

３１７

，

４８４．００ １００ ６１７

，

９８３．００ １

，

３７３

，

１００．００ １

，

１６５

，

５４４．３８ ３１

，

８２９．８６ ２０７

，

５５５．６２ ４８

，

７００．１８ ２３７

，

２０２．４２

４

标准厂房

浙江省

绍兴市

上虞区

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１

，

９１１．００ ３８

，

３７２．６２ ２

，

５５３．７９ ３５

，

８１８．８３ ３５

，

８１８．８３

５

耀江神马

湖北省

武汉市

东西湖

区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６１

，

５４８．００ ６９２

，

８５０．００ １９０

，

２０７．２９ １５

，

２４２．８６ ５０２

，

６４２．７１ １５

，

２４２．８６ ５０４

，

６４０．３９

６

墨水湖置

业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４

，

０３０．００ ４３８

，

７２８．００ ３４１

，

４９６．７０ ６６

，

６０２．２６ ９７

，

２３１．３０ ８１

，

４５５．３３ １７３

，

７３９．３９

７

青岛嘉原

盛

山东省

青岛市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９

，

７３４．００ ３９

，

７３４．００ ３９

，

７３４．００

８

两湖置业

浙江省

绍兴市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８

，

６０５．００ ７７

，

７６８．００ ７７

，

７６８．００

９

天香南园

浙江省

绍兴市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０

，

７４３．００ ２５９

，

７９８．５１ ２５９

，

７９８．５１

合

计

１

，

２４０

，

８８１．００ １

，

９０３

，

８２７．００ ３

，

６５４

，

９６１．１５ ２

，

１６４

，

４９９．８４ １３７

，

８３３．６９ １

，

４９０

，

４６１．３１ １６５

，

９５１．９７ １

，

５９６

，

２５２．４１

3.2.1

公司房地产销售情况

分类

期内开工面

积（万平方

米）

去年同

比

期内竣工面

积（万平方

米）

去年同

比

期内销售面

积（万平方

米）

去年同

比

期内销售金

额（万元）

去年同比

期内销售单

价（元

／

平方

米）

住宅

１２．５ １００％ １１．４６ ６６．５７％ １５．６４ １．８２％ １１６

，

５１６．８８ －３．１８％ ７

，

４４９．９３

商铺

０．２２７ ２６．１１％ １

，

２３４．３７ －３３．２２％ ５

，

４３７．７５

其他

－１００％ ０．７２３ －５１．１５％ ２

，

０００．３０ －６０．３４％ ２

，

７６６．６７

3.2.2

公司房地产出租情况

分类

期内出租面积（万平方

米）

期内出租收入（万元） 出租率（

％

）

投资性房地产年租金占公允价值的比例

（

％

）

Ｂ

区商铺

１ ８７．６８ １００ １．９２

沿街商铺

０．１２ ５６．０５ ５．０４ ０

3.3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关于“

13

卧龙债”的说明

:

2014

年

9

月

23

日

,

公司发行总额为

6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已使用资金

57,524.85

万元

,

使用比例

为

96.65%,

其中

,

天香南园投入

19,520

万元

,

已使用

17,547.01

万元

,

使用比例为

89.89%;

墨水湖项目投入

40,000

万元

,

已使用

39,

977.84

万元

,

使用比例为

99.94%

。

(2)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1

日发布维护股价稳定的公告

(

临

2015-026),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实际控股股东卧龙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建成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根据承诺累计增持

1,850,000

股

,

累计增持金额

12,245,669

元

;

董监高已根据承

诺累计增持

320,000

股

,

累计增持金额

2,028,554

元。

(3)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虞市卧龙天香南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以人民币

21,250

万元竞得上虞区原卧龙

大三角厂区

A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以人民币

13,550

万元竞得上虞区原卧龙大三角厂区

B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该地

块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临

2015-033

号公告。

(4)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累计质押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58,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58%

。

3.4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重

大资

产重

组相

关的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陈建成

保证现在和将来不经营与卧龙地产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的业务；

亦不间接经营、参与投资与卧龙地产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有竞争

或可能有竞争的企业；保证不利用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它

股东的正当权益。保证本人实际控制的公司（卧龙地产及其下属子

公司除外）亦遵守上述承诺，本人将促使相对控股的公司遵守上述

承诺。

长期 否 是

解决

同业

竞争

浙江卧龙

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保证现在和将来不经营与卧龙地产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的业务；

亦不间接经营、参与投资与卧龙地产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有竞争

或可能有竞争的企业；保证不利用股东地位损害卧龙地产及其它

股东的正当权益。保证本公司全资拥有或拥有

５０％

股权以上子公

司（卧龙地产及其下属子公司除外）亦遵守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促

使相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长期 否 是

解决

关联

交易

浙江卧龙

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１

、将采取措施尽量避免与卧龙地产发生持续性的关联交易；对于

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照“等价有偿、平等互利”的原则，依法

与卧龙地产签订关联交易合同，参照市场通行的标准，公允确定关

联交易的价格；

２

、严格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董事

／

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等义务，遵守批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３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卧龙地产或卧龙地产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长期 否 是

解决

关联

交易

卧龙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１

、将采取措施尽量避免与卧龙地产发生持续性的关联交易；对于

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照“等价有偿、平等互利”的原则，依法

与卧龙地产签订关联交易合同，参照市场通行的标准，公允确定关

联交易的价格；

２

、严格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董事

／

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等义务，遵守批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３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卧龙地产或卧龙地产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长期 否 是

3.5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嫣妮

日期 2015.10.23

证券代码:600173� � � �证券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2015-042� � �

债券代码:122327� � � �债券简称:13卧龙债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

年

10

月

22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西路

1801

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２２

，

９５５

，

４０７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４．５３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陈嫣妮女士主持

,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

,

出席

9

人

,

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

2

、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

,

出席

3

人

,

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

3

、 总经理王希全

,

常务副总经理郭晓雄

,

副总经理杜秋龙

,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马亚军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１．０１

选举陈嫣妮女士为公

司董事

３２２

，

９０８

，

９６８ ９９．９８

是

１．０２

选举王希全先生为公

司董事

３２２

，

９０８

，

９６８ ９９．９８

是

１．０３

选举郭晓雄先生为公

司董事

３２２

，

９０８

，

９６８ ９９．９８

是

１．０４

选举杜秋龙先生为公

司董事

３２２

，

９０８

，

９６８ ９９．９８

是

１．０５

选举倪宇泰先生为公

司董事

３２２

，

９０８

，

９６８ ９９．９８

是

１．０６

选举马亚军先生为公

司董事

３２２

，

９０８

，

９６８ ９９．９８

是

2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２．０１

选举黄速建先生为公

司独立董事

３２２

，

９０８

，

９６８ ９９．９８

是

２．０２

选举张志铭先生为公

司独立董事

３２２

，

９０８

，

９６８ ９９．９８

是

２．０３

选举史习民先生为公

司独立董事

３２２

，

９０８

，

９６８ ９９．９８

是

3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３．０１

选举陈体引先生为公

司监事

３２２

，

９０８

，

９６８ ９９．９８

是

３．０２

选举方君仙女士为公

司监事

３２２

，

９０８

，

９６８ ９９．９８

是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０１

选举陈嫣妮女士为

公司董事

２００

，

００１ ８１．１６

１．０２

选举王希全先生为

公司董事

２００

，

００１ ８１．１６

１．０３

选举郭晓雄先生为

公司董事

２００

，

００１ ８１．１６

１．０４

选举杜秋龙先生为

公司董事

２００

，

００１ ８１．１６

１．０５

选举倪宇泰先生为

公司董事

２００

，

００１ ８１．１６

１．０６

选举马亚军先生为

公司董事

２００

，

００１ ８１．１６

２．０１

选举黄速建先生为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

，

００１ ８１．１６

２．０２

选举张志铭先生为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

，

００１ ８１．１６

２．０３

选举史习民先生为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

，

００１ ８１．１６

３．０１

选举陈体引先生为

公司监事

２００

，

００１ ８１．１６

３．０２

选举方君仙女士为

公司监事

２００

，

００１ ８１．１６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累积投票议案

,

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

持有公司

314,104,357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

43.32%,

卧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8,184,61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1.13%,

陈嫣妮女士持有公司

100,000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

0.014%,

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嫣妮女士为一致行动人

,

投票应合并计算

,

卧龙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陈嫣妮女士投票结果不列入此项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

:

邵娴、陈加锐

2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3日

股票代码:600173� � �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2015—043

债券代码:122327� � � �债券简称:13卧龙债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以书面传真、电话、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陈嫣妮女士主持

,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陈嫣妮女士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

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二、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希全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

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三、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郭晓雄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

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

致。

四、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杜秋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

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五、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马亚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任期与第七届

董事会一致。

六、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杜明浩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

致。

七、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

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审计委员会

:

主任史习民

,

成员张志铭

,

倪宇泰

提名委员会

:

主任黄速建

,

成员史习民

,

杜秋龙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主任张志铭

,

成员黄速建

,

马亚军

战略决策委员会

:

主任陈嫣妮

,

成员张志铭、王希全、郭晓雄、马亚军

八、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文》。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股票代码:600173� � �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2015—044

债券代码:122327� � � �债券简称:13卧龙债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陈体引先生主持

,

经过充

分讨论

,

会议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陈体引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任期与第七届监事会一致。

二、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文》。

三、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监事会对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书面审核意见》。

(1)

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2)

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

,

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

因此

,

我们保证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文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

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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